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資 訊 科 技 及 通 訊 業 標 準 說 明  

能 力 單 元  

 

1.  名 稱  監 督 已 訂 定 的 專 業 素 養 的 評 核 機 制  

2. 編 號  ITSWGS503A 

3.  應 用 範 圍  監 督 機 構 內 現 有 的 專 業 素 養 的 評 核 機 制 ， 以 執 行 合 適 的 道 德 和

專 業 素 養 管 理  

[通 用 技 能  - 道 德 和 專 業 素 養 ] 

4.  級 別  5 

5.  學 分  4 

 表 現 要 求  

6.1 瞭 解 機 構 內 監

督 已 訂 定 的 專

業 素 養 評 核 機

制 的 要 求  

有 能 力  

 確 定 監 督 機 構 內 專 業 素 養 評 核 過 程 要

求 的 項 目  

 參 考 任 何 適 用 於 監 督 評 核 過 程 的 標 準

和 指 引  

 確 定 監 督 評 核 過 程 的 相 關 持 份 者  

6. 能 力  

6.2 監 督 已 訂 定 的

評 估 機 制  

有 能 力  

 收 集、分 析 和 檢 討 評 核 資 料 (見 備 註 1)，

以 識 別 任 何 違 規 及 違 反 專 業 守 則 的 行

為  

 收 集、分 析 和 檢 討 傳 達 給 被 評 核 者 的 評

核 結 果 (見 備 註 2)， 以 識 別 任 何 違 規 及

違 反 專 業 守 則 的 行 為  

 確 保 評 核 結 果 適 當 地 存 檔  

 

評 核 資 料 和 結 果 的 例 子 ， 分 別 見 備 註 1 和

2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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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6 .3 以 專 業 方 式 監

督 評 核 機 制  

 

有 能 力 監 督 評 核 機 制 ， 以  

 確 保 評 核 過 程 的 一 貫 性  

 在 評 核 過 程 中，緊 貼 機 會 均 等 和 保 密 的

原 則  

 確 保 公 正 和 公 平 的 參 與  

 確 保 評 核 的 總 結 和 發 展 目 標 附 加 在 個

人 的 人 事 檔 案  

 確 保 生 產 線 管 理 人 員 和 職 位 持 有 者 嚴

守 評 核 總 結 為 機 密，只 有 在 仲 裁 情 形 下

才 准 許 第 三 者 查 看  

 

7.  評 核 指 引  上 述 能 力 單 元 之 綜 合 能 力 要 求 為  

(i)   確 定 評 核 系 統 一 致 地 和 有 效 地 執 行 ；  

(i i )   確 保 雙 方 知 道 評 核 結 果 ； 並 且  

(i i i )  適 當 地 存 儲 所 有 文 件  

備 註  1. 評 核 資 料 包 括 ， 但 不 限 於 以 下  

a) 被 評 核 者 已 完 成 的 工 作 和 報 告 例 子 ；  

b) 任 何 與 目 標 對 比 的 客 觀 量 度 結 果 ；  

c) 從 夥 伴 或 其 他 人 的 報 告 和 評 論 ；  

d) 被 評 核 者 的 雇 員 培 訓 計 劃 ；  

e) 監 督 會 議 的 記 錄 ； 和  

f) 上 次 評 核 會 議 的 筆 記  

 

2.  傳 達 給 被 評 核 者 的 評 核 結 果 包 括 ， 但 不 限 於 以 下  

a) 在 評 核 會 議 所 同 意 的 工 作 計 劃 的 筆 記 ；  

b) 工 作 上 的 成 就 或 困 難 的 資 料 ；  

c) 成 就 的 結 果 對 比 任 何 目 標 ；  

d) 同 事 、 夥 伴 或 其 他 人 的 反 饋 ； 和  

e) 可 發 展 或 學 習 的 工 作 領 域 的 建 議  

 

 




